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114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計畫
1、 目的：
    提倡正當藝文、休閒康樂活動，促進教職員工情感交流。
2、 參加對象：
以本校現職人員為對象(含編制內正式教職員工、約聘僱人員、長期代理教師及臨時人員)，並得視其性質邀請眷屬或退休人員自費參加。
3、 辦理方式：分組旅遊--
1. 為顧及員工個別興趣與需求，得招募同仁2人以上，自擬文康活動主題、自辦文康活動，每人每次覈實補助1000元，補助2次為限(共補助2000元) 或每人最高覈實補助2000元，補助1次為限。
2. 依據109年1月15日(三)期末校務會議決議，申請1000元補助人員可與申請2000元補助人員，一起辦理文康活動。
3. 文康活動經費係按年度編列，未連續任職滿3年以上之代理教師，上、下學期分別使用1000元，或於下學期一次使用2000元。
4、 辦理時間：
1. 於114會計年度內，以公餘及例假日時間辦理，不得以公假登記、補休及登記為公務人員進修時數。
2. 為配合年底會計年度關帳及後續經費核銷作業時間，請於11月30日以前辦理。
3. 未於本計畫實施期間參加活動之人員，視為放棄，不得再要求個別補助。
5、 活動地點：
以國內為範圍，並以本市市內新興、具教育及知性景點者為優先。
6、 活動類別：
康樂活動：辦理各類慶生、聯誼、休閒等活動。
7、 申請方式：
(1) 辦理分組旅遊時，應自行推選召集人，於舉辦前7日填妥活動申請表（如附件1）及參加人員名單（如附件2）陳送校長核可。
(2) 所辦活動如為戶外性質，其須租借交通工具者，應辦理參加人員平安保險。
8、 經費核銷： 
本年度預算為編制內教職員工每人新台幣2000元，辦理分組旅遊時，請於活動結束後10日內，檢附申請表、參加人員名冊、活動照片2張及應載明有關餐飲費、活動費等支付事實取得之收據、統一發票或相關憑證等據以依規定核銷，憑證不符規定或逾期無法請款者，自行負責。

(1) 二、三聯式統一發票：買受人(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)、營業人統一發票專用章、日  期、品名、單價、數量、總價(含大寫)。
(2) 收據：除同上述統一發票開立方式外，另加蓋店章(須有商號名稱、營利事業統一編號、地址、電話)及負責人私章。
(3) 收銀機式發票：開立學校統一編號(43505402)、日期、品名、數量、金額，如無品名僅列貨品代號者，應由經手人加註品名，並簽名。
(4)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者，請檢附票根，覈實列支，未檢據者，不予核銷；自行駕車者過路費及加油費不得核銷。

(5) 文康活動費不能購買具儲值性質商品(如：油票、提貨券、禮券、住宿券、旅遊券、火車月票、捷運儲值票、餐券及紀念品等) ；活動費用不得重複報銷或同時刷國民旅遊卡。
9、 本計畫如有不足之處，依「中央各機關學校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」辦理。
10、 本計畫經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\

附件1

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
114年度教職員工舉辦文康活動申請表
	召集人
	
	備註
	

	活動時間
	 114年   月   日（星期  ）(上、下)     時至(上、下)午     時

	活動地點

及內容
（含行程）
	

	活動性質
	□聯誼 □參觀 □旅遊 □休閒 □其他：

	交通工具
請勾選表示
	□、自行駕車□、徒步□、租賃遊覽車□、大眾運輸□、其他(請註明：)              

	經費預估
	項目
	單價
	數量
	金額
	備註

	
	餐費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參加人數
	共        人（如後附名單，未包含眷屬人數）

	補助方案
	□ 員工每人補助1000元，補助2次為限。
□ 每人最高覈實補助2000元，補助1次為限。

	備     註
	1、 本年度文康活動經費，員工每人補助1000元，補助2次為限
(共補助2000元)或每人最高覈實補助2000元，補助1次為限。

每梯次須含符合補助之員工2人以上參加。
2、 文康活動經費係按年度編列，未連續任職滿3年以上之代理教師，上、下學期分別使用1000元，或於下學期一次使用2000元。

3、 請於活動前7日填寫本申請表1份並附參加人員名單依序核章，
如委託旅行社辦理，請於表內敘明。
4、 活動結束後10日內請檢附活動照片2張貼於休閒活動照片黏貼表
及收據(開立學校統一編號：43505402)送本室核銷。

	單位主管
	人事室
	會計室
	校長

	
	
	
	


    附件2
    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114年度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參加人員名冊
	編號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	編號
	單位
	職稱
	姓名

	1
	
	
	
	16
	
	
	

	2
	
	
	
	17
	
	
	

	3
	
	
	
	18
	
	
	

	4
	
	
	
	19
	
	
	

	5
	
	
	
	20
	
	
	

	6
	
	
	
	21
	
	
	

	7
	
	
	
	22
	
	
	

	8
	
	
	
	23
	
	
	

	9
	
	
	
	24
	
	
	

	10
	
	
	
	25
	
	
	

	11
	
	
	
	26
	
	
	

	12
	
	
	
	27
	
	
	

	13
	
	
	
	28
	
	
	

	14
	
	
	
	29
	
	
	

	15
	
	
	
	30
	
	
	

	合計：        人   


    附件3
桃園市立八德國民中學休閒活動照片黏貼表
	活動照片黏貼處



	


	活動照片黏貼處




